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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候變遷下，臺灣漁業未來需面對氣候長

期變遷與極端氣候災害造成之複合型災害，如

極端強降雨、乾旱、海平面上升等各種衝擊，

漁政單位之中央、地方至產業經營者均已開始

設法因應氣候災害造成之影響與衝擊。然而，

面對未來氣候變遷的不確定性、跨尺度影響、

可能影響範圍與程度，是否超過目前漁業體系

能夠承受之範圍，亦已成為決策未來面臨調適

的重大挑戰。除氣候變遷自身的不確定性，自

然環境的變化亦難以精確預測，並需加成社會

體系變化之不確定性，故決策者調適政策制定

的困難度亦隨之增加。氣候變遷下的漁業議題

因具有較高之不確定性與複雜性等特性，調適

方向與個別策略的規劃，均與不同利害關係人

的多重目標與多元價值息息相關。因此，除目

前中央管理單位與地方政府以傳統科學評估

採集有限數據做為證據基礎外 (如危害與暴露

度評估等)，需於整體規劃中納入與分析不同利

害相關者對於調適目標、科學數據的感知、判

斷之影響，並納入在地知識做為互補，提供未

來風險選擇與調適選項的判斷依據 (圖 1)。基

此，本計畫主要聚焦於未來氣溫+2℃氣候情

境，嘗試以地區性為範疇，進行跨域治理的調

適規劃，透過風險治理流程納入有關風險感知

的社會關注評估，以及風險接受度之判定，並

於研究流程中納入利害關係人參與式合作，縮

小各方調適認知落差，增加共識達成的機會，

建立整合性風險治理模式，促使決策能更為符

合社會實際需要，並強化各方投入調適行動意

願，達到公私部門協力共同面對氣候挑戰之目

標 (圖 2)。 
 

圖 1  利害關係人於本計畫之政策制定過程扮演角色與

參與模式  
 

圖 2  本計畫第 1-4 年的氣候風險評估流程  




